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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國文化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維護智慧財產權，累積科學技術研發成果，

保障從事研發人員權益，茲作為佐證原創性之法律證明，特訂定本原則。 

二、本校教職員生凡執行行政院農委會暨所屬單位計畫，及有意申請智慧財產權

之研究、實驗或發明工作等，均應確實填寫研究紀錄簿。 

三、研究紀錄簿之管理及保管方式 

(一) 研究紀錄簿由研究發展處統一編印、編號及發配。 

(二) 研究紀錄簿列為機密級資料，記錄完成後隸屬單位應專櫃上鎖妥善保

管並負保管之責。 

(三) 計畫主持人、實驗室主持人或指導教授離職或退休時，應將研究紀錄簿

繳回研究發展處，留存本校；研究助理或學生離職、畢業或肄業時，應

將研究紀錄簿繳回計畫主持人、實驗室主持人或指導教授。研究紀錄簿

除經計畫主持人、實驗室主持人、或指導教授暨研究發展處核准後可複

製副本外，皆不得攜離，且不得私下交接予其他人。 

四、研究紀錄簿之書寫方式如下: 

(一) 研究紀錄簿每週至少填寫一次，其記載內容包含實驗數據、資料與其改

變、個人靈感、初步構想、發現、創意、心得、訪談內容、受訓、會議

摘要及失敗之嘗試或試驗等，均予以詳實記錄。研發成果態樣為營業秘

密者，撰寫研究紀錄簿時，其製程、成份、比例及流程之真值，應避免

公開揭露，但所有實驗效果應充分呈現。 

(二) 研究紀錄簿應使用能永久保存之書寫工具，如原子筆、鋼筆等，不得使

用鉛筆，並確實載明實驗者姓名、紀錄簿編號、紀錄起迄日期及計畫主

持人、實驗室主持人或指導教授。 

(三) 研究紀錄簿不得撕毀，書脊不得使用活頁或可抽換之形式，每頁記錄前

應填寫日期，記錄錯誤或筆誤不得擦掉、塗改，應以線條劃掉。 

(四) 不得在單張紙上記載後，再黏貼於紀錄簿上。如為照片、圖及表格等必

須黏貼時，需在接縫處簽上姓名或見證。 

(五) 填寫紀錄時應連續填寫不得留空，若未寫完一頁應劃去剩餘部份，日期

不同應分頁填寫，同一頁僅記錄一個計畫內容。 



(六) 為使接續工作者繼續工作及利於保護智慧財產，紀錄簿之填寫應清楚明

瞭，並加簡單說明和結論。 

(七) 為確保個人權益，紀錄完成後，應由至少一位見證人簽名，若內容涉及

重要構想、結論或發明，應由兩位以上之見證人親自簽上姓名和日期。

共同發明人不得擔任見證人。 

五、本原則所規範之簽名不得以蓋章代之。 

六、本原則經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